
竞争谈判公告

本公司受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委托，对莆田国际商业渠道美

国和台湾境外清派供应商采购项目的下述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采购，现邀请合格

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响应文件。

1、项目编号：FJYS2024-286

2、项目名称：莆田国际商业渠道美国和台湾境外清派供应商采购项目；

3、谈判文件的获取

3.1、提供期限：自 2024 年 06 月 13 日起至 2024 年 06 月 21 日止， 每日上

午 08 时 30分至 12 时 00 分， 下午 14 时 30 分至 18 时 00 分(北京时间，

下同)。

3.2、谈判文件售价：300元。

3.3、获取地点及方式：

3.3.1、报名期限内，供应商应通过“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网址：

https://cg.11185.cn)的注册账户对本项目进行报名，否则投标将被拒绝。未在

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网址：https://cg.11185.cn)注册或 CA证书已过

期的，应先登录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进行 CA 证书办理。报名后，通过

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以下载方式获取。

3.3.2、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报名及谈判文件下载流程：登录“中

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网址：https://cg.11185.cn)，注册→登录→【CA

证书办理】→查找对应项目→报名→填写相关信息→审核→下载谈判文件。CA

证书办理、“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操作相关事宜请下载“平台首页—

用户中心—下载中心—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操作手册-电子采购分册-

供应商”，如需可联系客服电话 400-080-9508、 CA 办理客服电话，

400-788-8550。报名需要上传资料营业执照副本、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及被

授权人身份证(以上资料均须复印件加盖公章扫描)，应准确填写本次招标的联系



人(在文件发售、澄清期间的邮件电话通知都将发送至此联系人)。下载完成后必

须发送确认收悉的邮件至项目联系人指定邮箱。

4、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地点

4.1、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4年 06月 21日上午 09:30。

4.2、供应商应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按照“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

台”(网址：https://cg.11185.cn)设定的操作流程将电子响应文件上传并加密，

并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在平台上进行签到，同时在截止时间前将密封的纸

质响应文件送达福建优胜招标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开标大厅(福州市鼓楼区工

业路 526号华润万象城一期 S2栋 4层)，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4.3、电子响应文件解密：供应商投标时应携带 CA证书及制作电子响应文件

的笔记本电脑(保证网络畅通、运行环境良好、介质完好等)，开标后应现场解密

电子响应文件；若供应商未能出席现场开标的，须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远程解密。

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注：①各供应商可自行前往“中国邮政电子采购与供应平台”(网址：

https://cg.11185.cn)下载中心下载操作手册。②未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

在平台上进行签到的供应商，投标将被拒绝，供应商因未及时签到而对文件解密，

由此可能产生的信息泄露(包括报价文件、响应文件等)，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③因开标地点上下班高峰期间电梯十分拥堵，建议现场投标的供应商提前到达开

标地点，避免因迟到原因造成投标被拒绝；④本项目将进行二次谈判及二次报价，

供应商可以通过邮寄等方式参与投标。

5、供应商资格标准：

凡有能力提供本谈判文件所述货物及服务的供应商，均可能成为合格的供应

商。供应商需提交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1）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4）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投标代表是单位法定代表人无需）。

（5）须提供与福建邮政省分公司签订的商业渠道入围供应商框架协议（复

印件）。

（6）投标人需提供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

料：

①财务状况报告：

A、投标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投标截止时间推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a、成立年限满 1 年及以上的投标人，提供经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完整的 2023年的年度财务报告。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年的投标

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B、无法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投标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 1 年及

以上的投标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 1年的投标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投标

人），应选择提供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文件；

②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截止时间

的当月)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凭据；或者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应证明文件。 

③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投标

截止时间的当月)任一个月的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或者提供依法不需

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应证明文件。

（7）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声明函）

（ 8 ） 投 标 人 应 提 供 投 标 截 止 时 点 前 通 过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

（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信息查询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打印

件（或截图）。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0）参加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无行贿犯罪

记录的书面声明。（见响应文件格式）

（11）供应商廉洁自律承诺书。（见响应文件格式）

（12）承诺与声明。（见响应文件格式）   

6、本项目如有变更，采购代理机构会通过公告形式通知潜在供应商，请供

应商关注。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优胜招标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三路 20号华润万象城一期 S2栋四层

电话：0591-87679352

项目经办人：陈秀容

邮箱：975001172@qq.com

采购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得贵路26号福建邮政广场

电话： 0591-83341908

项目经办人：夏先生

7、谈判保证金、招标代理服务费帐户信息

开户名：福建优胜招标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福州华林支行

账  号：11713 01001 000 37952

附：《谈判项目一览表》

谈判项目一览表

                           

合同

包
项目名称 合同期 总预算 总预算 保证金

1 商业渠道美国专线清关派送采购 2000万元 1 万

3 商业渠道台湾专线清关派送采购

合同签订之

日起两年
500万元

2500万元

0.5万

报价方式：本次采购项目报价按单价报价，报价人报价超出最高单价限价的，视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要

求，按无效标处理。

服务地点：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指定地点

注：1、报价人可按合同包报价，对同一合同包内所有品目号内容报价时必须完整。评标与

授标以合同包为单位。

2、成交后不得转包他人，若发现转包，用户有权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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